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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活动采取“全线上”流程网上交易，即交易项目登
记、信息发布、竞买申请、资格审核、报价竞价和成交确认环节在海南
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址：https://lr.hainan.gov.cn:
99/hnr/portal/index。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设有
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开发建设
要求：（一）该宗地符合澄迈县总体规划，属于开发边界范围内，拟安
排发展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项目，属于汽车制造业。（二）该宗地出让控
制指标：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开
工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后12个月内竣工，自竣工之日起3个月内实
现项目投产，项目投产之日起12个月内达产。在约定竣工时间内投
资强度不低于500万元/亩，项目总投资不低于9532万元；项目达产
之日起，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于2860万元（亩均年税收不低于
30万元），五年累计产值不低于76254万元（亩均年产值不低于800
万元）。项目按每4亩安置1名该地块失地农民就业，总共需要安排
5名用工名额。五、竞买申请：(一)竞买资格及要求。1.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2.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
拍卖出让：（1）在澄迈县范围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
地出让金且未及时纠正的；（2）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
人。（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可直接在网上交易系统上查看和打印，
也可以到澄迈县土地交易所（地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110-4
号）咨询和领取。（三）竞买申请时间：2026年6月15日09时00分至
2026年7月6日16时00分。（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规定足
额缴存竞买保证金或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2026年7月6日16时00分。（五）竞买资格审核时
间：2026年6月15日09时00分至2026年7月7日17时00分。（六）
拍卖时间：2026年7月8日10时00分。（七）拍卖规则。拍卖起始价
为516万元，增价幅度为5万元或5万元的整倍数。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拍卖以限时竞价形式进行，每次报价以5分钟倒计时为竞价时
限，如在5分钟倒计时内有新的报价，系统即从接受新的报价起重新
倒计时5分钟。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开始后第一次5分钟倒计
时内无竞买人报价的，网上拍卖结束，拍卖不成交；限时竞价期间有
人报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拍卖成交；低于底价
的，拍卖不成交。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该宗地在拍卖成交
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澄迈县老
城科技新城管理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二）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
认书》，并在成交公示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在出让合同
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
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三）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动工
开发。受让人未能按照约定日期开工建设但不超过一年的，每延期
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1‰的违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四）本次交易出让
活动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网上交易系统的公告、手册等出让
文件。七、咨询方式：联 系 人：王先生、徐先生。联系电话：0898-
67629310、0898-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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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6〕21号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拍卖出让1宗编号为27010-202534-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二、本次交易活动采取“全线上”流程网上交易，即交易项目登
记、信息发布、竞买申请、资格审核、报价竞价和成交确认环节在海南
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址：https://lr.hainan.gov.cn:99/
hnr/portal/index。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设有底
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开发建设要
求：（一）该宗地符合澄迈县总体规划，属于开发边界范围内，拟安排
用于发展发电机及起动机再制造项目，属于汽车制造业。（二）该宗地
出让控制指标：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
月内开工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后12个月内竣工，项目自竣工之日起3
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项目投产之日起12个月内达产。在约定竣工
时间内投资强度不低于500万元/亩，项目总投资不低于9510万元；
项目达产之日起，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于2853万元（亩均年税
收不低于30万元），五年累计产值不低于76074万元（亩均年产值不
低于800万元）。项目按每4亩安置1名该地块失地农民就业，总共
需要安排5名用工名额。五、竞买申请：(一)竞买资格及要求。1.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2.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
参加本次拍卖出让：（1）在澄迈县范围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
拖欠土地出让金且未及时纠正的；（2）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
和个人。（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可直接在网上交易系统上查看和
打印，也可以到澄迈县土地交易所（地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
110-4号）咨询和领取。（三）竞买申请时间：2026年6月15日09时
00分至2026年7月6日16时00分。（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
规定足额缴存竞买保证金或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竞买保证金。竞

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6年7月6日16时00分。（五）竞买资格
审核时间：2026年6月15日09时00分至2026年7月7日17时00
分。（六）拍卖时间：2026年7月8日11时00分。（七）拍卖规则。拍
卖起始价为516万元，增价幅度为5万元或5万元的整倍数。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拍卖以限时竞价形式进行，每次报价以5分钟倒计时
为竞价时限，如在5分钟倒计时内有新的报价，系统即从接受新的报
价起重新倒计时5分钟。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开始后第一次5
分钟倒计时内无竞买人报价的，网上拍卖结束，拍卖不成交；限时竞
价期间有人报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拍卖成交；
低于底价的，拍卖不成交。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该宗地在
拍卖成交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
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并严格按照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
关违约责任。（二）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
订《成交确认书》，并在成交公示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
在出让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
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三）受让人应当按
照约定动工开发。受让人未能按照约定日期开工建设但不超过一年
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总额1‰的违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四）本次交
易出让活动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网上交易系统的公告、手册
等出让文件。七、咨询方式：联 系 人：王先生、徐先生。联系电话：
0898-67629310、0898-6762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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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6〕22号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拍卖出让1宗编号为27010-202534-3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5）琼96拍5-2号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26年7月7日10时30分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西二街政务二期大楼201室以增价拍卖方
式对下列七宗土地合并进行现场公开拍卖，现将第三次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被执行人海南椰湾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火山口地质公园7块土地：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08）第009020号】，
面积31044.13㎡；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08）第009027号】，
面积33306.57㎡；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08）第009028号】，
面积33318.16㎡；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08）第009029号】，
面积33391.66㎡；

（五）【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08）第009030号】，
面积33237.11㎡；

（六）【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08）第009031号】，
面积33323.38㎡；

（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08）第009032号】，
面积33336.66㎡。拍卖保留价为人民币1186.1248万元,竞买保证
金为人民币237.23万元，增价幅度为5.94万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6年7月6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6年7月6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款项到账为准。
户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口龙珠支行，账号：26628743258226478。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25）琼96拍5-2号竞买保证金。

三、查封、抵押情况：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查封上述国有
农用土地使用权。

四、标的物情况：详见海南正信富业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上述财产作出（2025）（正信富业）（JG）字第03001、03002、03003、
03004、03005、03006、03007号《土地估价报告》，以实物现状为准。

五、瑕疵说明：详见评估报告，以实物现状为准。
六、对是否存在欠费情况请竞买人向税务等有关部门征询了解，

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其他尚不明确的费用由买受人承担。竞买人参
与竞买，视为对拍卖财产完全了解，自愿负担全部费用，并自行承担
竞买的风险和损失，竞买成功后买受人不得再对负担欠费情况提出
异议（特别提示）。

七、本次拍卖所产生的税费依照法律规定各自负担，税费负担方
式由买受人先行垫付，垫付后买受人凭税务部门出具原权利人缴纳
税费凭证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退款。若因买受人自身原
因，未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一切后果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请竞买
人自行向有关行政部门咨询（特别提示）。

八、竞买人条件：（一）竞买人参与竞买的必须符合上述土地所在地政
策规定的条件，具体政策规定可向当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咨询。（二）因买
受人在不动产所在地无购买资格的，将依法承担悔拍等法律后果（特别提
示）。（三）竞买人不符合政策、虚构资格等原因导致拍卖无法成交、无效等
情况，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九、竞买人参与竞买，视为对拍卖财产完全了解，自愿接受拍卖
财产一切已知和未知瑕疵，并自行承担竞买的风险和损失。

十、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或因买受人在不动产所在地无购买资格
的，将依法承担悔拍等法律后果。悔拍后，重新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
价款造成的差价、费用损失等，由原买受人承担。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可以直接从预交的保证金中扣除。扣除后保证金有剩余的，不予退
还，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债务；保
证金金额不足以弥补重新拍卖的差价、费用损失，由原买受人补交；拒不
补交，强制执行。悔拍后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与竞买。竞买人
恶意参拍，扰乱拍卖秩序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对其或者法定代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等进行处理。

拍卖单位：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栋2楼
联系电话：欧阳先生 13976111340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92241、65301031

海南睿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公开拍卖遴选东方市岛西林场城市更新项目B1401X-

01、B1401X-02、B1802地块的实施主体。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拍卖时间：2026年7月8日15：00。拍卖地点：东方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竞价方式：以竞价土地出让金修正系数的方式进行，即以
28%的土地出让金修正系数（对应 1.12 亿元土地预测价值）为起拍数
值，按 0.1%的增价幅度往上竞价，以成交数值为土地出让金缴纳最终
修正系数（土地价值以资规局的评估价为准，以土地实际评估价乘以
最终修正系数为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00万
元。标的展示及竞买保证金交纳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6年7月7

日17：00；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特别说明：1.实施主体出资建设安置房12670平方米，幼儿园

5000 平方米，福民路至本项目的进场道路（在现状道路基础上，拓宽
至20米，全长约230米），建成后无偿移交给政府及东方市岛西林场；
2.标的物转让登记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及其他关联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3.本次拍卖标的按现状拍卖，竞买人应实地踏勘地块并对标的现状和
瑕疵予以充分了解和认可。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拍卖须知，有意竞拍
者可联系我司获取拍卖须知等资料，并在规定时间内向指定账户足额
交纳竞买保证金。联系电话：13322006990 张先生，联系地址：海口
市龙华区南海大道15号龙湖天街15栋13层1312号。

2026年6月15日

●海南功匠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7JA6N046）遗失合

同 专 用 章 （ 编 码 ：

46900500107678），声明作废。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支行持有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 [证号：东方国用（八所）

字第 1381 号]补档地籍调查事

宜。该宗地位于东方市八所镇示

范北路（农机街17号），实测3632

平方米。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

为：东至公路，南至十八米公路，西

至昌龙小区，北至公路。凡对该宗

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

有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送至我局自然资源确权

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

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并出具

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026年6月8日

●定安县定城镇恒艺幼儿园遗失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32893001，声明作
废。

遗 失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
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服务热线
66810888

资讯
广场 公 告

注销公告
儋州市西流睿智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教民24690036202281

8号）拟向儋州市教育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幼儿园办理相关事宜。

监事辞职声明
致:圣至(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本人
冯 锦 达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200199307295139)，系贵公司
现任监事。现因个人原因，向贵公
司申请辞去监事职务，特此声明。

申请人：冯锦达
2026年6月15日

声 明


